
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下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作为上海拉夏贝尔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议案内容及相关材料，听取了公司经营管理层对有关情况的说明，基于独立、客

观判断的原则，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事项的独立意见 

为整合及优化现有资源配置，进一步减轻公司经营负担，聚焦核心女装品牌

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拉夏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形际实业（上

海）有限公司（下称“形际实业”）60%股权。本次转让是基于当前行业环境和

形际实业经营情况决定的，符合公司现阶段经营策略和长远发展规划。本次交易

定价是由双方基于形际实业最近一期净资产，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协商确定的，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本次转让

控股子公司股权事项。 

2、关于调整全资子公司增资方案并变更委托贷款质押物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拟调整前次拉夏贝尔服饰(太仓)有限公司（下称“拉夏太仓”）向太仓嘉

裳仓储有限公司（下称“嘉裳仓储”）增资方案，将增资对象由嘉裳仓储调整为太

仓夏微仓储有限公司（下称“夏微仓储”），增资金额调整为 38,645.65 万元；本次

调整后，公司因前次获取委托贷款而提供的质押标的物亦由嘉裳仓储 100%股权

变更为夏微仓储 100%股权。本次变更委托贷款质押物是基于公司调整增资方案

而进行的相应调整，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

们同意公司调整增资方案并变更委托贷款质押物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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